工银瑞信稳健丰裕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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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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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稳健丰裕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稳健丰裕30天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346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11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申购起始日 
	2025年11月19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12月5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11月19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12月5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11月19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稳健丰裕30天持有债券A 
	工银稳健丰裕30天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463 
	023464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1、本基金对于每份有效认购、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设定30天最短持有期，且本基金不上市交易。投资者认购或申购、转换转入基金份额后，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或申购、转换转入确认日起30天内不得赎回或转换转出。即对每份基金份额，当投资人持有时间小于等于最短持有期，则无法赎回或转换转出；当投资人持有时间大于最短持有期，则可以赎回或转换转出。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需要持有至少30天以上，因而投资者持有本基金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此外，当基金净值在运作过程中发生较大波动或资产损失时，投资者可能因相应基金份额仍在最短持有期内而无法赎回或转换转出，面临资产损失的风险。
2、本基金暂不向金融机构自营账户销售（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除外）。但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发售对象的范围予以进一步限定，具体发售对象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bookmark: _Toc34758520][bookmark: _Toc34841029][bookmark: _Toc17898179][bookmark: _Toc17897937][bookmark: _Toc513295893][bookmark: _Toc438646452][bookmark: _Toc512519481][bookmark: _Toc490050001][bookmark: _Toc513295847][bookmark: _Toc481075047]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bookmark: m201_01][bookmark: m07_04_07_09][bookmark: m201][bookmark: m07_04_13_00][bookmark: m07_04_07_09_tab]投资者可在每个开放日进行申购；对于每份有效认购、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或转换转入确认日（对申购或转换转入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或转换转入确认日后的第30天止的期间。在每份基金份额的最短持有期内，投资者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或转换转出申请；投资者可以在最短持有期到期日的下一工作日（含）起进行基金份额的赎回或转换转出，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bookmark: _Toc34758521][bookmark: _Toc34841030][bookmark: m401_tab][bookmark: m401][bookmark: _Toc17898180][bookmark: _Toc513295894][bookmark: _Toc17897938][bookmark: _Toc512519482][bookmark: _Toc481075049][bookmark: _Toc490050003][bookmark: _Toc513295848][bookmark: _Toc438646455]日常申购业务 
[bookmark: _Toc34841031][bookmark: _Toc17898181][bookmark: _Toc512519483][bookmark: _Toc17897939][bookmark: _Toc513295849][bookmark: _Toc490050004][bookmark: _Toc34758522][bookmark: _Toc481075050][bookmark: _Toc513295895][bookmark: _Toc438646456]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单个基金账户每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2、本基金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公募资产管理产品、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计划、养老金产品和基金管理人自有资金申购除外），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单一投资者单日申购金额上限，具体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基金管理人无法予以控制的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或新增基金规模控制措施。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bookmark: _Toc513465658][bookmark: _Toc490050005][bookmark: _Toc438646457][bookmark: _Toc481075051][bookmark: _Toc512519484]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A类和C类基金份额。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支付申购费用，申购C类基金份额时不支付申购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对A类基金份额申购设置级差费率，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bookmark: _Toc513465659][bookmark: _Toc481075052][bookmark: _Toc490050006][bookmark: _Toc512519485]前端收费 
	费用种类
	A类基金份额
	C类基金份额

	
	情形
	费率
	费率

	申购费率
	M＜100万
	0.20%
	0%

	
	100万≤M＜500万
	0.10%
	

	
	M≥500万
	按笔收取，1,000元/笔
	


注：1、M为申购金额
　　2、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bookmark: _Toc34758524][bookmark: _Toc34841033][bookmark: _Toc453852604][bookmark: _Toc481075053][bookmark: _Toc512519486][bookmark: m03_03][bookmark: _Toc247616208][bookmark: _Toc485300223][bookmark: _Toc497398101][bookmark: _Toc245003735][bookmark: _Toc244948694][bookmark: _Toc454983260][bookmark: _Toc490050007][bookmark: _Toc17897941][bookmark: _Toc17898185][bookmark: _Toc452398732][bookmark: _Toc506208214][bookmark: _Toc433036679]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的销售费率。
[bookmark: _Toc481075054][bookmark: _Toc512519487][bookmark: _Toc34841034][bookmark: _Toc34758525][bookmark: _Toc438646458][bookmark: _Toc513295851][bookmark: _Toc17898186][bookmark: _Toc490050008][bookmark: _Toc17897942][bookmark: _Toc513295899]日常赎回业务 
[bookmark: _Toc513295900][bookmark: _Toc513295852][bookmark: _Toc481075055][bookmark: _Toc438646459][bookmark: _Toc34841035][bookmark: _Toc512519488][bookmark: _Toc490050009][bookmark: _Toc17897943][bookmark: _Toc17898187][bookmark: _Toc34758526]赎回份额限制 
1、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办理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依据基金合同有关巨额赎回的相关条款处理。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或新增基金规模控制措施。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bookmark: _Toc512519489][bookmark: _Toc490050010][bookmark: _Toc481075056][bookmark: _Toc513295853][bookmark: _Toc34841036][bookmark: _Toc17898188][bookmark: _Toc17897944][bookmark: m402][bookmark: _Toc513295901][bookmark: _Toc34758527][bookmark: _Toc438646460]赎回费率 
本基金对于每份基金份额设置30天的最短持有期，不收取赎回费。 
[bookmark: _Toc17897946][bookmark: _Toc490050014][bookmark: m403][bookmark: _Toc34758528][bookmark: m405_01_2550][bookmark: _Toc481075061][bookmark: _Toc513295855][bookmark: _Toc34841037][bookmark: _Toc512519493][bookmark: _Toc513295905][bookmark: _Toc17898192]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bookmark: _Toc513295908][bookmark: _Toc481075064][bookmark: _Toc438646466][bookmark: _Toc34758529][bookmark: _Toc490050017][bookmark: _Toc34841038][bookmark: _Toc512519496][bookmark: _Toc17898195][bookmark: _Toc17897949][bookmark: _Toc513295858]日常转换业务 
[bookmark: _Toc512519497][bookmark: _Toc17898196][bookmark: _Toc513295859][bookmark: _Toc513295909][bookmark: _Toc490050018][bookmark: _Toc438646467][bookmark: _Toc481075065][bookmark: m501][bookmark: _Toc17897950][bookmark: _Toc34841039][bookmark: _Toc34758530]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基金转换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之间进行。即前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另一只基金的前端模式份额，后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另一只基金的后端模式份额。投资者在提交基金转换业务时应明确标示类别。
　　3、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4、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5、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最低转换申请份额以各产品相关公告为准。如果某笔转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基金最低保留余额限制，则转出基金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同时赎回。
　　6、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7、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8、如遇旗下基金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包括本公司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的费率优惠活动，公告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则基金转换时的申购补差费按照优惠后的费率计算，但对于通过销售机构网上交易提起的基金转换申请，如本公司未作特别说明，将不适用优惠费率。
　　9、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10、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A＝［B×C×(1-D)　/（1+G）+F］/E
　　其中，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C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D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G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E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F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bookmark: _Toc17898200][bookmark: _Toc513295913][bookmark: _Toc34841040][bookmark: _Toc34758531][bookmark: _Toc481075069][bookmark: m502][bookmark: _Toc17897952][bookmark: m504][bookmark: _Toc490050022][bookmark: _Toc438646470][bookmark: _Toc513295861][bookmark: _Toc512519501]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 可转换基金
本基金开通与工银瑞信旗下其它开放式基金（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已公告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且通过非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投资）之间的转换业务，各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状态及交易限制详见各基金相关公告。
　　2、开通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目前，投资者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直销中心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各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销售机构的规定。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公司将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3、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为准。 
[bookmark: _Toc34758532][bookmark: _Toc34841041]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2、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3、目前，投资者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各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相关的具体规定。其他销售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后如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当定期定额申购日该基金暂停交易时，定期定额投资处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bookmark: _Toc3475852111][bookmark: _Toc34841042]基金销售机构 
[bookmark: _Toc51346565811]场外销售机构 
[bookmark: _Toc51346565911]直销机构 
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9层甲5号9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6-9层
　　公司网址：www.icbcubs.com.cn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本公司直销柜台及直销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含APP、网上交易、微信自助交易）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bookmark: _Toc51346566011]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场外非直销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bookmark: _Toc3475853211][bookmark: _Toc34841045]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bookmark: _Toc34841046][bookmark: _Toc347585321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投资者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应确保账户内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申购、赎回申请不成立。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全额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投资者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遇证券、期货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它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时，赎回款项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划出。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立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因投资人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致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如因申请未得到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4、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调整实施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11-9999
　　电子邮件地址：customerservice@icbcubs.com.cn
　　6、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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